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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學校高職部 

學生社區化校外實作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22 日實輔會議通過 

經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25 日教務會議討論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1 日實輔會議通過 

經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2 日教務會議討論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11 日特推會通過 

經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11 日特推會討論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27 日特推會通過 

經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27 日特推會討論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21 日特推會通過 

經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21 日特推會討論通過 

壹、計畫緣起： 

一、依據 
1、 特殊教育法 

2、 本校校務發展計畫。 

3、 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實施辦法。 
二、現況及目的 

1、 本校高職部 11年級及 12年級。 

2、 研究指出，身心障礙者的教學若能於自然環境中進行零推論的教

學，則將能達到較佳的學習效果。 

3、 本校高職部 12年級的職業教育，以就業安置為核心的課程規

劃，其實施以校外實習為主，輔以支持性就業服務，以達到適當

安置為目標。 

4、 學生畢業後若無法及時提供其就業機會，將可能產生退化情形，

如此不僅浪費投注之教育訓練，且易造成其個人生活品質低落及

家庭沉重的負擔等問題。 

5、 為能有效提供學生較多就業機會，擴大學生社會適應能力，擬於

11、12年級全學期辦理學生職場見習及安置工作，以提升學生

就業安置成功率。 

6、 對於已畢業之學生，為瞭解畢業後職場適應問題，亦繼續追蹤輔

導，改善其就業安置問題，並做為日後辦理本業務之參考。 

貳、計畫目標： 

        提供本校學生個別化、專業化的社區實習機會與職場安置服務，使其 

    在社區中得到適當的職業見習、實習、安置及持續性的支持與輔導，以提 

    昇其職場工作穩定度。 

參、實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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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施要領 

於本校高職部 12年級之專業與實習課程加強校外實習與職場安置工

作，高職部 11年級之專業與實習課程加強校外實習。其具體作法如

下： 

1、 實習職種以本校專業與實習課程相關之工作內容為主。 

2、 實習期間 12年級以每週 2天以上、每天 7小時為原則；11年級

以每週 1天、每天 7小時內為原則，畢業後支持性就業安置則以

符合勞基法之規定為原則。 

3、 由教務處規劃，結合高職部教師、專業教師、職輔員及家長組成

工作及輔導小組，負責職場實習及輔導的工作。 

4、 輔導方式採用支持性就業輔導，依實際需求不定期召集實習單

位、教師及家長舉行校外實習檢討會議，逐步實施學生獨立工作

訓練，以適應職場的實際需求。 

5、 12年級學生參考監護人的意見、職業評量結果及社區工作機會

加以媒合，並輔導其職場安置，落實由社區化實習推展成社區化

就業安置的目的。 

二、實施程序﹕ 

本計畫實施程序如下： 

1、 蒐集學生各項資料。 

2、 開發工作機會，進行工作分析。 

3、 與實習單位訂定實習合約。 

4、 家長填具同意書[通知書回復本校]。 

5、 組織學生小組工作隊執行實習準備工作。 

6、 開始社區實習實作，成立支持系統，並進行評估與記錄。 

7、 依據個案評估資料進行轉介安置、直接安置。 

8、 持續個案輔導與聯繫。 

9、 實習職場滿意調查表。 

三、工作項目內容與分工方式：如下表說明 

項

次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使用資源 相關人員 

1 開拓工作機會

與決定合作廠

商 

職場訪視 工作環境分析 職輔員 

教務處 

2 工作分析、訂

定實習合約 

瞭解工作內容 工作分析、實習合

約書 

教師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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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進行職業媒合 依據工作內容及

右列資料 

學生綜合資料、 

工作配對檢核、 

家長意見調查、 

家長同意書 

就業輔導專業

團隊、各班導

師、任課教師 

4 擬訂職場安置

計畫 

教學活動設計， 

學生依特性組成

「小組工作站」、

「校外工作隊」

或個別安置等。 

實輔會議 

個別化教育計畫 

偶發事件處理流程

表 

就業輔導專業

團隊、教務處 

5 進行職場教學

與安置輔導活

動 

基本工作能力訓

練 

人際關係訓練 

輔具設計 

實輔會議 

工作流程分析 

校外實習日誌 

就業輔導專業

團隊、職輔

員、任課老師

及導師 

6 追蹤與持續支

持服務 

定期輔導 

偶發事件處理 

工作滿意度調查 

實輔會議 

追蹤輔導記錄 

校外實習日誌 

就業輔導專業

團隊、職輔

員、任課老師

及導師 

肆、資源需求： 

一、人力資源 

1、 執行本計畫所需之人力，以本校現有之教師擔任。 

2、 本校教務處負責行政單位督導責任。 

二、經費：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與校內相關預算支應。 

伍、緊急事件處理流程 

如附件一(校內)及附件二(校外) 

陸、預期效果 

一、提供學生與社區結合的機會，增加就業安置成功率，促進其生活品

質。 

二、透過社區實習與職業安置的逐步實施方式，並持續提供支持，以提

高安置成功率，確保各項資源的使用效率。 

三、為社區提供服務，回饋社區，且能增加社區對學生的認識與支持。 

四、增進人力資源運用，使身心障礙者由依賴者變為生產者，促進社會

的       進步。 

五、建立良好社區化就業服務模式，落實成果管理制度。 

柒、本計畫經特教推行委員會通過，呈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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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高職部校內實習課程期間緊急傷病處理流程 
                                                                                                                                                  

上課期間 

 
 
 
 
 
 
 
 
 
 
 
 
 
 
 
 
 
 
 
 
 
 
 

 
 
 
 
 
 
 
 
 
 

配合單位：學務處聯絡 119、教務處派代課老師。 

處理人員：導師、任課老師、護理人員、學務處人員、教務處人員。 

發生狀況 

目擊者通知↗師長 

     ↘健康中心(800) 

（緊急處理及詳述狀況） 

初步處理 

健康中心護理師（緊急處理） 

輕傷時－處理傷病，必要時聯絡導師及家長 

重傷時－ 

1、學務處聯絡 119/校安通報 

2、導師通知家長 

3、重大傷害或中毒事件時逕行通知警察或區

域急救中心 

送醫治療 

導師或教務處人員或

教師助理陪同護理人

員送醫 

教務處 

調派代課老師 

必要時陪同就醫 

校長 

必要時向教育主管機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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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高職部校外職場實習期間緊急事故處理流程 

 

 

 

 

 

 

配合單位：教務處為學校端窗口進行支援人力調派、教務處將相關資訊告知學務處進

行後續校安通報、總務處進行交通車聯繫與調派。 

處理人員：導師、任課老師、護理人員、教務處人員、學務處人員、總務處人員。 

 


